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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方法三

应用《广东省学生资助综合管理系统》中的“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功能”

完成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操作指引

应用《广东省学生资助综合管理系统》中的“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功能”完成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该方法的优点 1 是学生自行发起资助申请，免去手动收集学生申请材料的工作；2 是自动计算出学生

的困难等级，免去手动打分的烦琐，提供了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客观流程，减少审计困扰。缺点 1

是由于学生对粤省事学生移动端理解程度不一，需要有熟知操作流程的人员及时引导学生；2 是引导

工作不及时时会引发学生焦虑、投诉；3 是需协调班主任、辅导员、院系负责人共同参与到困难认定

工作。具体操作指引如下。

1．为解决方法三的缺点，保障学生资助申请的公平性，建议学校应做好时间规划，粤省事学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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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端填报时间结束后，应预留 10 天时间对无法完成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填报问题学生进行“自采集家

庭经济信息录入”完成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由于学生在应用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填报家庭经济信息过程

中，会因熟练程度、手机、网络等问题造成无法及时完成填报工作，为避免学生焦虑、投诉，学校应

设立反馈机制，提前告知学生，当粤省事学生移动端无法完成填报时，学生可通过线下方式提交家庭

经济信息情况给学校进行“自采集家庭经济信息录入”完成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2．向省助学办申请开通“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填报功能”。（在《全国学生资助办公系统》-->>咨询

登记-->>咨询内容-->>填上“申请开通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填报功能。”）

3．高校应提前将需要申请资助项目的学生学籍信息录入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详见

图 1），《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学籍信息每天会自动同步到《广东省学生资助综合管理系统》，

只有学生的学籍信息存在《广东省学生资助综合管理系统》的“在校生基本信息”中，学生才可以顺

利登录粤省事学生移动端进行资助项目申请。

4．非高校应提前将需要申请资助项目的学生学籍信息录入到相应的学籍系统，学籍系统的学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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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每天会自动同步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学籍信息每天

会自动同步到《广东省学生资助综合管理系统》，只有学生的学籍信息存在《广东省学生资助综合管

理系统》的“在校生基本信息”中，学生才可以顺利登录粤省事学生移动端进行资助项目申请。

5．通知学生使用粤省事学生移动端进行资助申请操作，提前将“附件 4 粤省事学生移动端操作指

引”转发给学生参看。

6．班主任或辅导员对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信息进行初审（详见图 2），不通过时，该申请将被退回

到学生的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学生可通过粤省事学生移动端进行修改或撤销操作。

7．院系负责人对已初审通过的家庭经济信息进行复审（详见图 3），不通过时，该申请将被退回到

学生的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学生可通过粤省事学生移动端进行修改或撤销操作。（注：非高校无需该

步骤）

8．院系负责人也可以跳过初审环节直接对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信息进行复审（详见图 3），不通过

时，该申请将被退回到学生的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学生可通过粤省事学生移动端进行修改或撤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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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非高校无需该步骤）

9．学校负责人对已复审通过的家庭经济信息进行终审（详见图 4），不通过时，该申请将被退回到

学生的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学生可通过粤省事学生移动端进行修改或撤销操作。

10．学校负责人也可以跳过初审和复审环节直接对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信息进行终审（详见图 4），

不通过时，该申请将被退回到学生的粤省事学生移动端，学生可通过粤省事学生移动端进行修改或撤

销操作。

11．院系负责人对终审后的家庭经济信息进行家庭经济困难等级初评（详见图 5 和图 6）。（注：非

高校无需该步骤）

12．学校负责人导出学生家庭经济信息和困难等级信息，按《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实施办法》要求进行交叉评审（详见图 7），形成拟定的家庭经济困难等级。

13．拟定的家庭经济困难等级公示工作结束后，学校负责人可以对公示有异议的家庭经济困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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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进行“修改困难等级”（详见图 8）。

14．学校负责人对家庭经济困难等级进行确认（详见图 9）。

15．学校负责人也可以跳过家庭经济困难等级初评和交叉评审直接对家庭经济困难等级进行确认

（详见图 9）。

16．学校负责人点选“按全国模板导出”家庭经济困难等级信息（详见图 9）。

17．学校负责人登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学生信息管理-->>家庭经济信息录入

-->>模板批量导入-->>选择刚才“按全国模板导出”的家庭经济困难等级信息-->>导入（详见图 10）。

18．至此已完成完成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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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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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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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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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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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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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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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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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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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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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